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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揭西县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
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的函

建管科：

2018年7月，你科室转来揭西县水务局报送的《揭西县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书》（以下简称《初设报告》）及有关附件收悉，我中心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初设报告》进行审查。经审查，该《初设报告》基本达到《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制规程》（SL619-2013）及相关规范要求。现将审查意见（详见附件）予以报送。

附件：揭西县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

揭阳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

2018年7月30日
揭阳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            2018年7月30日印发
附件：

 揭西县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
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意见

揭西县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治理工程位于龙潭镇、坪上镇境内，工程地处榕江南河一级支流龙潭河中下游。2017 年1月，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广东省中小河流治理（二期）实施方案（2017 年1 月）》，将“揭西县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治理工程”列入2017 实施计划项目。受项目法人委托，揭阳市水利水电设计院编制完成了《揭西县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以下简称《初设报告》）。

2017年10月10日，我中心在揭西县组织召开了《初设报告》技术审查会。揭阳市水务局, 揭西县水务局，龙潭镇政府、水利所，揭阳市水利水电设计院等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后,提出了补充修改意见（详见“揭水技术函〔2017〕15号”）。2018年7月初，项目法人将修改后的《初设报告》上报复审。经审查，修改后的《初设报告》基本符合《广东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指南》的要求。主要审查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治理工程位于揭西县龙潭镇、坪上镇境内，工程地处榕江南河一级支流龙潭河中下游。龙潭河位于榕江南河左岸，发源于揭西钩潭乡的钩髻岽，河口位于榕江干流揭西县坪上镇上仓村。龙潭河流域面积101.75 km 2，龙潭河流域内有小（2）型水库8 宗，主河道长度29.55km，平均坡降16.95‰。龙潭镇地处揭西县中部，全镇总面积78 km2，现有总人口3.84万人。龙潭河治理工程是一宗以防洪为主的河流治理项目，本次整治河道总长度19.1km，工程捍卫龙潭河流域1.31万亩耕地和2.7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龙潭镇充分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由于龙潭河整体防洪标准低，大部分现状堤身单薄、质量差，2005年来的3 次洪水漫堤，两岸村庄、农田、公路受浸，部分堤岸崩塌损坏严重；部分河段生活垃圾和建筑废料乱堆乱弃，淤积堵塞河道，致使过流断面缩窄，已影响到河道泄洪安全，也严重威胁到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现有龙潭河两岸现代化城乡建设不相适应。因此，为提高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实现揭西县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对揭西县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工程进行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二、水文

（一）基本同意龙潭河及其支流设计洪水采用综合单位线法的计算成果。根据《广东省暴雨径流查算图表》使用手册查取相关水文参数，采用综合单位线法和推理公式法的计算成果进行比较，根据与类似地区相邻河流的设计洪水成果进行合理性分析，本次计算设计洪水成果基本合理。
（二）基本同意根据《揭阳榕江水面线推算专题报告》（广东省水文局梅州分局，2006年）的成果，推算龙潭河及其支流河道水面线的成果。结合历史洪水调查分析，认为本次河道水面线推算成果可作为河道整治的设计依据。

（三）基本同意河道内、外洪水遭遇及排涝分析计算成果。 
（四）基本同意小型穿堤涵闸采用广东省洪峰流量经验公式法，按排峰法计算确定排水流量。

（五）同意采用施工期（P=20%）设计洪水成果。

三、工程地质

（一）基本同意区域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二）基本同意根据不同工程地质单元划分，分堤段进行堤岸边坡稳定、堤基渗透性等工程地质条件评价。提供的土（岩）层物理力学参数建议值基本合理。下阶段对河道疏浚清淤料（中粗砂）可利用率和利用量应进一步勘察、分析和评价，充分利用河道疏浚料作为回填材料，减少弃渣。

（三）同意环境水对钢筋混凝土、钢结构腐蚀性评价结论。 

（四）同意天然建筑材料勘察成果及材料就近外购的意见。
本阶段勘察的土料、石料来源和运距基本合适，砂料运距偏大。下阶段应复核取样料场土料物理力学指标试验结果，保证堤防填筑土料质量满足规范要求。
（五）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

四、工程任务和规模

（一）工程任务

本工程主要任务以保证防洪安全为主。通过对龙潭河及其支流进行治理，加高两侧堤岸及河道清淤疏浚等措施，保障两岸防洪安全，兼顾改善河段的生态环境，保护防护区内耕地和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建设内容与工程规模

1、工程建设范围及主要建设内容。

治理范围：治理龙潭河及其支流河道总长19.1km，其中坪上段（龙潭河）1.5km，龙潭段17.6 km。 

建设内容：①清淤疏浚河道长19.1km，其中，坪上段1.5km（龙潭河1.5km）、龙潭段17.6 km（龙潭河干流11.1km、黄竹溪支流5.0km、陂尾溪支流0.8km、井田支流0.7 km）。②建设堤防护岸长12.5km，包括：加固堤防长2.377km，其中，坪上段0.312km（龙潭河右岸0.312km）、龙潭段2.065km（龙潭河左岸1.69km、黄竹溪支流左岸0.375km）；加固护岸长10.123km，其中，坪上段1.088km（龙潭河右岸1.088km）、龙潭段9.035km（龙潭河左岸2.59km、龙潭河右岸6.11km、黄竹溪支流右岸0.335km）。③新建沿岸穿堤涵闸4座。④重建小江岭水陂1 座，加固黄鸭角水陂1 座。
（三）穿堤涵闸和水陂规模
基本同意涵闸排水、水陂过流能力与规模确定。经复核，确定涵闸、水陂规模尺寸基本合适。由于现状邓公坪水陂（12+600）、羊角水陂（7+860）等阻水较严重、影响河道行洪，并且沿岸现状穿堤涵闸数量较多，下阶段应进一步对现有灌溉功能的水陂建筑物现状调查复核，在建筑物安全评价的基础上，采取合理可行的改造措施，有效消除水陂阻水的影响，合并调整部分排水涵闸，优化涵闸设置。

五、工程总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一）工程等别和标准

1、根据《防洪标准》（GB50201-2014）、《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及《广东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设计指南》的有关规定,同意龙潭河及其支流按乡镇村庄人口集中区的防洪标准取10年一遇。堤防及护岸主要建筑物级别为5级，次要建筑物为5级。穿堤涵闸建筑物级别不低于所在堤防工程的级别和标准；水陂根据其过流能力、功能作用综合考虑，确定其主要建筑物级别为4级，次要建筑物为5级，洪水标准按10年一遇设计。
2、依据广东省治涝标准相关规定，确定排涝标准按10年一遇24 小时暴雨所产生的径流量，居民居住区、菜地及鱼塘等按一天排干设计，农田按三天排干设计；穿堤涵闸的排水流量按排峰法计算确定。

（二）河道整治导线及堤（岸）线布置

1、基本同意河道治导线及堤（岸）线沿现状堤（岸）线走向确定堤线布置。下阶段应结合水流、地形条件，根据满足行洪安全的要求，以不侵占河道行洪断面的原则，严格按确定的河道控制宽度，对河道卡口缩窄段，进行清淤疏浚整治，优化堤（岸）线布置，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2、基本同意整治工程总体布局。龙潭河起点从汇入口桩号K0+000，至终点关山村邓公坪水陂下游侧桩号K12+600，河道治理长度12.6km，其中，坪上段桩号K0+000-K1+500，治理长度1.5km，龙潭段K1+500- K12+600，治理长度11.1km；黄竹溪支流治理长度5.0km、陂尾溪支流治理长度0.8km、井田支流治理长度0.7km。

3、基本同意穿堤涵闸、拦河水陂布置。结合区域现状实际，在河叉排水出口处共设置4座涵闸，涵闸排水流向基本与堤线正交布置。
（三）主要建筑物

1、基本同意堤顶超高计算和堤顶设计高程的确定，本设计按不允许越浪计算确定堤顶超高值，取0.8m。

2、基本同意堤防及护岸断面型式。龙潭河右岸桩号右0+000
-0+312(长312m)，左岸桩号左3+000-4+690(长1690m),黄竹溪支流左岸桩号0+000-0+375(长375m)，河段共长2.377km，采用斜坡式土堤断面型式。其余河段长10.123km，采用斜坡式护岸结构型式。
⑴斜坡式土堤堤身采用粘性土料填筑，迎水坡采用草皮护坡，坡比为1:2.5，坡脚采用浆砌石挡墙护脚；堤顶宽度为3.0m（不含防浪墙宽，下同），采用泥结石路面厚0.15m，临水侧设浆砌石防浪墙，墙宽0.6m；背水坡为草皮护坡，坡比为1:2，背水坡坡脚设置排水沟。对局部急流割脚、深槽河段采用抛石防冲护脚措施设计。
⑵斜坡式护岸迎水坡为浆砌石台阶式（斜坡）护坡结构，设计坡比为1:3（局部除外），台阶式护岸顶面设彩色人行步道砖厚100mm，宽度2.0m，护岸至堤脚河滩地种植草皮护坡。

3、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堤身断面结构设计。在座弯顶冲、水流冲刷较大河段，迎水坡护坡（常水位以下）宜采用刚性护坡结构，护岸浆砌石护脚临水侧应采取抛石等防冲措施；河道疏浚开挖料（中粗砂）宜用于挡土墙背、堤身背水侧压渗平台等处回填；优化堤脚排水沟设置，合理控制堤身占地，节约工程占地投资。
4、基本同意清淤疏浚范围及措施设计。在保持原堤岸稳定的基础上，对两岸滩地杂草、杂树和杂竹、垃圾等进行清除清障，河道疏浚基本按现状河床纵坡，疏浚主河槽至设计高程，清淤坡度宜大于1:3，清淤深度基本控制在0.0～1.0m左右。
5、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堤岸整治及清淤疏浚措施设计，尽量保留原有岸坡及河滩地，维护河流的自然生态，避免裁弯取直及渠化河道，破坏河流的自然生态环境。
6、基本同意堤岸渗流稳定、堤身稳定和挡墙结构稳定性复核计算成果。
7．基本同意渗流稳定及堤基处理设计。下阶段应根据详查地勘成果，完善堤基处理方案设计，保证堤基防渗安全稳定性。
8、基本同意穿堤涵闸结构型式和布置。新建4座涵闸采用开敞式平底宽顶堰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结构，涵闸进出口连接段采用“八字式翼墙”布置型式，翼墙为重力式浆砌石结构，涵闸出口设置闸门控制。
9、基本同意涵闸水力计算、闸室稳定及基底应力复核计算成果。经地基承载力验算，同意涵闸基础不需进行地基处理。
10、基本同意水陂结构型式和布置。重建、加固水陂陂顶高程按原有设计高程，陂身采用M7.5浆砌石结构，外包20-30cm钢筋砼，陂前采用浆砌石铺盖，陂后设置钢筋砼消力池、浆砌石海漫等防冲结构；水陂设置冲砂孔及闸门控制。
11、基本同意水陂水力消能计算、陂体稳定复核计算成果。
（四）观测设计
下阶段应完善建筑物安全监测设计相关内容。
六、金属结构

1、同意涵闸、水陂金属结构设备选型设计。4座涵闸（排水涵3座、进水涵1座）共设置闸（拍）门共4扇(其中，拍门3扇，钢闸门1扇)，钢闸门采用手动10T螺杆式启闭机1台，拍门为水力自动拍门；2座水陂冲砂孔闸门采用5T手动螺杆式启闭机共2台。
2、基本同意闸门金属结构防腐处理设计。本工程闸门均采用钢结构，埋件外露表面采用热喷锌+封闭漆涂料防腐设计。
七、工程管理

（一）本工程项目法人为揭西县龙潭镇水利管理所，具体负责工程实施建设。同意工程建后按属地管理原则，分别由龙潭镇水利所、坪上镇水利所负责工程运行养护工作。

（二）基本同意工程机构设置按定岗标准，初步拟定编制人员为10人，目前管理机构人数满足要求，不新增人员编制。

（三）基本同意工程管理范围、管理办法及管理经费测算。下阶段须进一步加强工程的建后管理设计，明确工程管理岗位职责和管护责任，按制定的“河长制”管理制度要求，建立河道管理长效机制，落实工程管护经费，确保工程正常运行。

（四）基本同意堤防沿线从起点到终点设置界桩里程碑。里程碑应采用新鲜坚硬料石或预制混凝土标准构件制作。

（五）基本同意工程管理设施与设备的配备。
（六）基本同意按要求配置相应防汛物料储备。
（七）基本同意工程招标方式和初步发包方案。
八、施工组织设计

（一）基本同意工程施工总布置方案及施工总进度，本工程施工应按省要求的计划时间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二）基本同意工程施工导流设计，施工导流时段为枯水期（10月～翌年3月）5 年一遇洪水标准。

（三）本工程施工导流方案基本合理，基本同意施工导流设计。本工程需进行施工导流的主要有引水陂、涵闸工程施工，围堰宜采用砂土包（开挖料）填筑围堰，临水侧设置织塑布防水，一侧设明渠导流。下阶段应根据场地施工条件，优化施工导流围堰布置，减少围堰布置工程量。 
（四）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施工及土石方平衡分析。本阶段施工场地及施工临时道路布置基本满足要求。

（五）基本同意弃土存放地选址规划和弃土处理方案。工程弃土运至龙潭镇辖区内规划的弃土存放地处理。下阶段应严格要求弃土、弃渣运至指定地点处理，确保弃土存放地使用规范与安全，并按程序完善相关手续。

九、工程占地

（一）基本同意工程占地范围。永久占地主要包括两岸河道及堤防占地范围，工程加固建设用地范围属水利设施用地管理范围，本工程无新增征地；临时占地范围主要包括施工临时占地、弃土场占地等。本工程管理用地范围为堤脚外边线，下阶段应按工程划界确权及相关规范规定，进一步明确划定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此外本工程临时占地面积较大，应优化施工布置，减少临时占地。
（二）基本同意工程占地范围实物指标调查成果和占地补偿标准采用依据。下阶段应进一步调查核实青苗补偿面积、建筑物拆除等场地清理工程量，对在河道及水利设施用地范围内种植青苗、树木不得补偿，工程占地补偿投资应合理。

十、环境影响评价

（一）基本同意工程建设对环境影响的评价结论及所采取的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从环境角度评价，工程建设是可行的。

（二）基本同意本工程暂列环境保护工程投资32.57万元。下阶段应按环境保护部门的要求落实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十一、水土保持

根据省、市有关规定，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另行专项审批。
十二、节能设计与消防设计
（一）同意工程主要建筑物及机械设备选型的节能设计。

（二）同意工程建设期及运行期的用能总量及能耗分析，采取的主要节能降效措施基本合理。

（三）同意施工期消防采取的措施和工程消防设计。

十三、工程投资概算

（一）同意工程投资概算的编制原则及定额依据。计价方法及依据广东省水利厅“粤水建管[2017]37号”颁发的《广东省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二）基本同意工程概算所采用的材料价格依据。主材预算价格执行揭西县2018 年4月份的（不含税综合价）建筑材料参考价格；次材价格参考粤建管2018年《广东省地方水利工程定额次要材料预算价格》和当地建设局发布的材料工地结算价；人工单价采用“粤水建管[2017]37号”文公布的四类地区工资标准。

（三）基本同意直接工程费、间接费、利润及税金费率取值等计费标准。

（四）审查调整了部分工程量、工程单价、临时工程费及独立费等费用。经审核，核定工程概算总投资3815.63万元，其中，工程静态投资3650.56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32.57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46.88万元，工程占地补偿投资85.62万元。

十四、经济评价

（一）本工程是一宗以防洪为主的社会公益性水利建设项目。同意经济评价采用的原则及依据，以国民经济评价为主。

（二）同意国民经济评价中有关参数的计取及分析成果。

（三）基本同意国民经济评价结论。本工程经济内部收益率大于8%，各项经济评价指标合理范围内，工程建设经济可行。

附件：揭西县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治理工程概算审查对比表

	揭西县龙潭河（坪上段、龙潭段）治理工程概算审查对比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上报概算
	审查概算
	增减费用
	备注

	一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3112.97
	3029.05
	-83.92 
	　

	1
	一 龙潭河坪上段（1.5KM)
	218.88
	214.17
	-4.71 
	　

	2
	二 龙潭河龙潭段（17.6KM)
	2717.97
	2632.35
	-85.62 
	核减表土、疏浚

开挖及弃土外运等工程量

	3
	三 涵闸工程（4座）
	76.42
	76.12
	-0.30 
	　

	4
	四 水陂工程（加固1座、重建1座）
	99.7
	99.7
	0.00 
	　

	5
	五 治理河段界桩设置（192根）
	0.00
	6.72
	6.72
	

	二
	第三部分 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15.68
	17.22
	1.54 
	　

	1
	一涵、 闸设备及安装工程
	15.68
	15.68
	0.00 
	　

	2
	二 水陂工程
	　
	1.54
	1.54 
	　

	三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116.47
	104.63
	-11.84 
	　

	1
	一 导流工程
	16.99
	16.84
	-0.15 
	　

	2
	二 施工交通工程
	24.73
	21.2
	-3.53 
	　

	3
	四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4.8
	4.8
	0.00 
	　

	4
	十 安全生产措施费
	37.95
	36.9
	-1.05 
	　

	5
	十一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32.
	24.89
	-7.11 
	　

	五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523.09
	325.82
	-197.27 
	　

	1
	建设管理费
	45.67
	26.64
	-19.03 
	　

	2
	招标业务费
	16.69
	15.87
	-0.82 
	　

	3
	经济技术咨询费
	28.46
	27.67
	-0.79 
	　

	4
	工程建设监理费（见附表计算）
	63.75
	58.61
	-5.14 
	　

	5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36.97
	35.95
	-1.02 
	　

	8
	科研勘测设计费
	297.56
	120.08
	-177.48 
	按标准核减　

	　
	工程勘察费
	95.06
	55.37
	-39.69 
	　

	　
	工程设计费
	202.5
	64.71
	-137.79 
	　

	9
	其他
	34.
	41.
	7.00 
	增加防汛备料　

	 
	一至五部分投资合计
	3768.22
	3476.72
	-291.50 
	　

	 
	基本预备费
	188.41
	173.84
	-14.57 
	　

	Ⅰ
	静态投资
	3956.63
	3650.56
	-306.07 
	　

	Ⅱ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
	132.42
	85.62
	-46.80 
	核减临时占地面积及赔青数量

	Ⅲ
	水土保持工程
	66.47
	46.88
	-19.59 
	　

	Ⅳ
	环境保护工程
	43.03
	32.57
	-10.46 
	　

	Ⅴ
	总静态投资
	4198.55
	3815.63
	-3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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